
化州市红阳小学综合楼改扩建工程-监理

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化州市红阳小学综合楼改扩建工程-监理

2 项目业主情况

一、项目业主名称:化州市红阳小学

二、地址:广东省化州市兰山镇红阳农场第四分场

三、联系人:15218339789

3 中介服务名称 化州市红阳小学综合楼改扩建工程-监理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一、项目建设内容:用地面积约 462.45 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887 平方米。

二、所需服务:工程监理服务。

三、服务内容:根据建设单位要求，对化州市红阳小

学综合楼改扩建工程提供监理服务。包括项目实施阶

段的施工前期准备、施工管理、投资控制、竣工验收、

工程结算、移交、质量保修等工作，并对工程项目进

行质量、进度、投资、合同、信息、安全、环保等方

面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直至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和工

程结算、质量保修期满等的全过程监理服务和工程相

关协调工作。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按照合同约定。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一、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二、报价方式:报总价。

三、服务金额:不超过 63522.62 元，不低于 54760.88

元。

四、金额说明:最终报价以财审预算审定价计算为准，

本次服务费为总价包干，拟设定总价不超过预算审定

价*2.9%，不低于预算审定价*2.5%。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工期按合同约

定。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和其他

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判定标准、

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整改、重新制作、不再履行合同、

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采购人损失、依法宣告

合同无效、依法撤销合同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10 结算方式 按合同约定。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



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

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以要求

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

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

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

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订

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

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13 投标文件要求

一、投标文件要求

(一)投标文件需包含以下资料:

1.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若采购有资质要求须提供，详见中介超

市采购需求);

3.报价资料。

(二)投标文件格式要求:

1.投标文件每页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原章，印章印迹



应清晰完整，能准确辨识单位名称;

2.投标文件须合并上传系统。

二、废标的情况说明

投标单位及其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投标作

废标处理:

1.未提供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不满足招标的资质等级要求;

3.同一投标文件内有多份报价，未声明有效性;

4.开标后投标人要求修改报价;

5.投标文件未按要求每页加盖公章原章，或未经法定

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

三、其他:

评定标准:凡符合以下条件的有效投标文件，将最低

报价者选定为供应商。

1.符合竞价文件的服务要求;

2.符合竞价文件的投标资料要求;若出现相同最低报

价者，通过考量报价方合法资质、专业规模、市场诚

信度、履约表现、执业人员等基本条件，及着重考量

报价方在当地的类似业务经验及信誉情况，并结合其

专业水平、项目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对本项目地区的

熟悉程度以及服务人员的技术能力与职业素养等多

方面因素进行系统评估与择优进行选取。不向落标方



解释落选原因。

14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同范

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合

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

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结果的

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数量、

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

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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